
为依法惩治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
坏法律实施等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冒用宗教、气功或者以其
他名义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
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
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
组织，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的

“邪教组织”。
第二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

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
一款的规定，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一）建立邪教组织，或者邪教组织
被取缔后又恢复、另行建立邪教组织
的；

（二）聚众包围、冲击、强占、哄闹国
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公共场所、
宗教活动场所，扰乱社会秩序的；

（三）非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扰
乱社会秩序的；

（四）使用暴力、胁迫或者以其他方
法强迫他人加入或者阻止他人退出邪
教组织的；

（五）组织、煽动、蒙骗成员或者他
人不履行法定义务的；

（六）使用“伪基站”“黑广播”等无
线电台（站）或者无线电频率宣扬邪教
的；

（七）曾因从事邪教活动被追究刑
事责任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从
事邪教活动的；

（八）发展邪教组织成员五十人以

上的；
（九）敛取钱财或者造成经济损失

一百万元以上的；
（十）以货币为载体宣扬邪教，数量

在五百张（枚）以上的；
（十一）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达

到下列数量标准之一的：
1．传单、喷图、图片、标语、报纸一

千份（张）以上的；
2．书籍、刊物二百五十册以上的；
3．录音带、录像带等音像制品二

百五十盒（张）以上的；
4．标识、标志物二百五十件以上

的；
5．光盘、U 盘、储存卡、移动硬盘

等移动存储介质一百个以上的；
6．横幅、条幅五十条（个）以上的。

（十二）利用通讯信息网络宣扬邪
教，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电子图
片、文章二百张（篇）以上，电子书籍、刊
物、音视频五十册（个）以上，或者电子
文档五百万字符以上、电子音视频二百
五十分钟以上的；

2． 编 发 信 息 、拨 打 电 话 一 千 条
（次）以上的；

3．利用在线人数累计达到一千以
上的聊天室，或者利用群组成员、关注
人员等账号数累计一千以上的通讯群
组、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宣扬邪教的；

4．邪教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数
达到五千次以上的。

（十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三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

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

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处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一）实施本解释第二条第一项至第
七项规定的行为，社会危害特别严重的；

（二）实施本解释第二条第八项至
第十二项规定的行为，数量或者数额达
到第二条规定相应标准五倍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

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
第一款规定的“情节较轻”，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实施本解释第二条第一项至
第七项规定的行为，社会危害较轻的；

（二）实施本解释第二条第八项至
第十二项规定的行为，数量或者数额达
到相应标准五分之一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
第五条 为了传播而持有、携带，

或者传播过程中被当场查获，邪教宣传
品数量达到本解释第二条至第四条规定
的有关标准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邪教宣传品是行为人制作的，
以犯罪既遂处理；

（二）邪教宣传品不是行为人制作，
尚未传播的，以犯罪预备处理；

（三）邪教宣传品不是行为人制作，
传播过程中被查获的，以犯罪未遂处
理；

（四）邪教宣传品不是行为人制作，
部分已经传播出去的，以犯罪既遂处
理，对于没有传播的部分，可以在量刑
时酌情考虑。

第六条 多次制作、传播邪教宣传
品或者利用通讯信息网络宣扬邪教，未
经处理的，数量或者数额累计计算。

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或者利用
通讯信息网络宣扬邪教，涉及不同种类
或者形式的，可以根据本解释规定的不
同数量标准的相应比例折算后累计计
算。

第七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制
造、散布迷信邪说，蒙骗成员或者他人
绝食、自虐等，或者蒙骗病人不接受正
常治疗，致人重伤、死亡的，应当认定为
刑法第三百条第二款规定的组织、利用
邪教组织“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蒙骗他人，致
一人以上死亡或者三人以上重伤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蒙骗他人，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造成三人以上死亡的；
（二）造成九人以上重伤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蒙骗他人，致

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

第八条 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至第
五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从重处罚：

（一）与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勾结，
从事邪教活动的；

（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邪
教组织机构、发展成员或者组织邪教活
动的；

（三）在重要公共场所、监管场所或
者国家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期间聚集滋
事，公开进行邪教活动的；

（四）邪教组织被取缔后，或者被认
定为邪教组织后，仍然聚集滋事，公开
进行邪教活动的；

（五）国家工作人员从事邪教活动
的；

（六）向未成年人宣扬邪教的；
（七）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培训机

构宣扬邪教的。
第九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符合本解释
第四条规定情形，但行为人能够真诚悔
罪，明确表示退出邪教组织、不再从事
邪教活动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
处罚。其中，行为人系受蒙蔽、胁迫参
加邪教组织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实施，行为人在一审判决
前能够真诚悔罪，明确表示退出邪教组
织、不再从事邪教活动的，分别依照下
列规定处理：

（一）符合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
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规
定的“情节较轻”；

（二）符合本解释第三条规定情形
的，可以不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
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十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过程中，又有
煽动分裂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
侮辱、诽谤他人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
罪并罚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

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组织、策划、煽动、
胁迫、教唆、帮助其成员或者他人实施
自杀、自伤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
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以故意杀
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第 十 二 条 邪 教 组 织 人 员 以 自
焚、自爆或者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以放火罪、
爆炸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等定罪处罚。

第十三条 明知他人组织、利用邪
教组织实施犯罪，而为其提供经费、场
地、技术、工具、食宿、接送等便利条件
或者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十四条 对于犯组织、利用邪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组织、利用邪
教组织致人重伤、死亡罪，严重破坏社
会秩序的犯罪分子，根据刑法第五十六
条的规定，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第十五条 对涉案物品是否属于
邪教宣传品难以确定的，可以委托地市
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认定意见。

第十六条 本解释自 2017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
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法释 〔1999〕 18 号），《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法释

〔2001〕 19 号）， 以 及 《最 高 人 民 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
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答》（法 发 〔2002〕 7
号） 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
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 年 1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06 次会议、2016 年 12 月 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 58 次会议通过，自 2017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本报记者 额尔敦
通讯员 刘俊平

春节假期，记者来到达拉特
旗 昭 君 镇 石 巴 村 村 民 高 银 宝 家
时，全家人正在整理礼品准备去
拜年。“你们拜年怎么没有烟酒
啊 ？” 高 银 宝 妻 子 说 ：“ 以 前 拜
年，晚辈们常常要带上香烟、白
酒等礼品，而现在拜年礼品时兴
养身保健品、电子产品啦。”

无独有偶，几天来，记者不
仅感受到农村过年拜年礼品被保
健品、电子产品所取代，就连饮
食习惯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过去
春节走亲访友，每家每户餐桌上
荤菜至少占四分之三，而如今豆
角、黄瓜、西红柿等新鲜蔬菜占
据了半壁江山，还有绿色的杂粮
主食。

“日子越过越好，政府对农民
的补贴越来越多，有钱了就能享
受到跟城市人一样的生活，以往

过年才能吃上的东西，现在天天
都能吃。”高银宝的母亲说，去年
过年时端上桌的大鱼大肉不大受
欢迎，从今年起，招待客人吃饭
改为以素菜为主，没想到大家都
很满意。

“如今的新农村干净亮丽、道
路宽敞，村里新建了文化广场，每
天晚上村民们也可以和城里人一样
健身、跳舞，村民的精神面貌也发
生了很大变化。”看到家乡一年年
变好，高银宝特别知足。

年味浓，新意更浓！

□本报记者 郝飚

“从大年初三到现在，来店里玩的人络绎不绝，
生意很火爆。”2月7日9时许，杨响海位于乌海市海
勃湾区的 VR 体验店顾客盈门，不到半小时时间，
顾客就将3个包间全部坐满了。“VR又叫虚拟现实
技术，只需戴上特制的 VR 眼镜连接到电脑，就可
以身临其境地体验游戏里的场景，大家都是奔着
VR这个新鲜事物来的。”杨响海说。

今年 21 岁的杨响海是个土生土长的乌海
人，从部队退伍后，他回到乌海自己创业。一次
偶然机会，他在呼和浩特市接触到 VR 游戏，那
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将杨响海深深吸引，从而萌生了
开VR体验店的念头。回到乌海后，他发现家乡在
这方面的市场还是空白。于是杨响海向朋友乔晨提
出了开店的想法，没想到两人一拍即合。2016年
12月，他俩的VR体验店正式开门营业。VR体验
店楼上楼下有100多平方米，共有3个房间，每个房
间都配备了 VR 眼镜、手柄、电脑显示器等全套设
备，设备里有滑雪、过山车等多种游戏可供顾客体
验。“刚开业生意就特别好，每天能有五六百元纯收
入，所以大年初三我们就早早开门营业。”杨响海告
诉记者，春节这几天的客流量是以往的好几倍。

在外地上大学的丁伊已经是第二次来店里玩
了。她告诉记者，以前只在大城市接触过 VR 游
戏，这次春节回来发现乌海也有这样的店，就带着
弟弟妹妹过来体验一番，而且一小时只要68元，特
别适合大家一起玩。戴上科技感十足的眼镜，拿着
两个手柄，丁伊立刻进入了一个滑雪的场景，跟随
着电脑屏幕里的场景，她拿着手柄左右摇摆做着滑
雪的动作。“真是太刺激了，就像真的滑雪一样。”游
戏过后丁伊兴奋地说道。

“VR技术是当前很火的一个产业，下一步我
打算扩大店面，好让更多人能够体验这项技术。”
杨响海说。

VR体验店
生意很火爆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白静

伊拉奶奶曾是我们家的邻居，也
是我发小的亲奶奶，看着我们长大。
十多年异乡求学、工作的我，似乎在
这个时候才发现故乡的人和事是如
此不平凡，那些快被遗忘的故事应该
让更多人去倾听。

童年
1937 年的秋天，额尔古纳恩和哈

达村里的白桦树静悄悄地生长着，俄
裔妇女们像往常一样在自家的农场
里挤着牛奶，“呲呲呲”的声音打响了
铁皮做的卫得罗（俄语水桶），不时传
来的笑声，穿过成群的木刻楞房子，
一直飘到山的那边⋯⋯

村这边，一户人家正沉浸在无尽
的喜悦中，俄罗斯族女孩伊拉在这个
静谧的小村庄出生了。

伊拉的父亲是山东人，在那个战
乱饥饿的年代，独自来到呼伦贝尔北
部，穿过额尔古纳河到苏联境内去做
买卖谋生，在这里和年轻的俄罗斯姑
娘相遇相爱，一战的硝烟战火在苏联
持续弥漫着，俄罗斯姑娘忍痛和亲人
们道别，跟随着丈夫来到中国境内，
开始新的生活。

伊 拉 有 两 个 姐 姐 和 一 个 哥 哥 ，
由于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母亲对
她格外疼爱，每次母亲领着她到村
里的供销社时，总是先让小伊拉随
意挑选自己喜欢的饼干和糖块，直
到将小布拉吉 （俄语裙子） 兜满，
母亲才会开始挑选布匹、食盐等生
活用品。

几年后，伊拉一家由额尔古纳恩
和哈达村迁到了三河镇。在那个特殊
的年代，伊拉一家生活过得安详平
静。父亲吃苦耐劳，家里养了不少三
河牛和猪，因为有田地，粮食和蔬菜也
都很充沛。母亲和其他俄罗斯过来的
妇女一样，在自家的房子里砌上了土
炉子，烘烤着一家人最爱吃的俄罗斯
列巴，伊拉的记忆里，他们从来没有挨
过饿。

青春
额尔古纳河水静静地流着，伴随

着河水一起逝去的，还有幽幽的光
阴。

1954 年，当时的斯大林政府发
布了一项政策，号召中国俄侨回到苏
联，开拓新西伯利亚和高加索地区，
并承诺给予耕地和农具，一时间，包
括三河镇在内的额尔古纳地区成批
的俄罗斯族迁回苏联。

伊拉的父母深思熟虑之后，没有
响应号召，而是决定留在额尔古纳。
三河镇的木刻楞房子逐渐空了，会烤
列巴的俄罗斯族也越来越少了。

少女时代的伊拉，最盼望的就是周
末，因为俱乐部每到周末都有活动，乡
里各个单位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开启他
们最热爱的娱乐活动──跳舞。伊拉
会先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不一会儿，就
有年轻的小伙儿过来请她跳舞，欢快的
手风琴一响起来，伊拉就会忘记所有，
只剩下一份单纯的莫名的喜悦，无论是
快四步还是慢四步，她都跳得游刃有
余，沉浸在舞步中的她显得愈加迷人。

可歌可泣的爱情
关于伊拉老人那段唯美的爱情

往事，老人缄默不语，只能从其孙女
的只言片语中，获得模糊的轮廓。

当年，一个印尼华侨小伙来到荒
凉的北部边疆，遇见了年轻的伊拉，
之后小伙放弃了广东汕头老家的一
切，在这里扎根⋯⋯这本应是一段美
好的故事，但是在那场兴安岭大火
中，小伙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只留下
伊拉老人和她 4 个年少的孩子⋯⋯

后记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血统，本身就

赋予老人太多传奇的色彩，老人本身也
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人，50多岁的她能够
开始从事俄语翻译工作，在满洲里做过
外贸翻译员，也远赴过赤塔、莫斯科工
作。而今 80 岁的她，女儿一家迁到俄
罗斯赤塔，3 个儿子在身边，都事业有
成，小孙女也在去年秋天结了婚，似乎
再没有什么惦念的事儿了，她选择在
额尔古纳湿地边上安度晚年。

俄罗斯族老人伊拉的故事

□本报记者 梁亮

近日，记者随内蒙古环保世纪行记
者团一行走进赤峰市。仰望城中心以
往偶有烟雾笼罩的城市上空，几乎看不
到烟雾的踪迹，取而代之的是清澈湛蓝
的天空和艳阳高照的好天气。这是近
年来赤峰防治大气污染、实施节能减排
战略和倡导全民环保的结果。

赤峰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功能区
和生态屏障的组成部分，生态状况不仅
关系到全市 460 万各族群众的生存发
展，也关系到京津辽沈地区的生态安
全。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空气质量成
为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

“我们曾接到很多居民的反映，称

小区楼下洗浴池锅炉废气排放量大，严
重影响了大家的生活安全。”赤峰市环
保局局长童慧泉说，老百姓反映出来的
问题，绝不是小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排查整改，赤峰启动
了在市中心城区取缔燃煤锅炉茶炉的
专项整治行动。

沿着市区清河路一路向南，我们来
到了与赤峰热电厂一路之隔的通顺热
水配送公司。“这家企业将路对面热电
厂的余热蒸汽通过管道输送过来，利用
这些蒸汽给水加热，再通过专用热水运
输车辆，将热水配送到洗浴池。”红山区

环保局工作人员田晓燕介绍，统一配送
热水的方式投入使用后，洗浴池不用自
己烧锅炉了，既减去了人工成本，又减
少了中心城区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粉
尘等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量。

大烟囱拔掉了，小烟囱当然也不能放
过。以前赤峰有这样一种现象，清晨的空
气倍儿清新，中午吃饭时，烟雾就多了起
来，最可怕的是晚上的饭点儿，是烟雾排放
的最高峰，整个城区上方都云烟缭绕的。

“这种现象的症结在于，城区平房
碳排放量超标。”童慧泉一语中的。

一家一户点炉子烧煤没什么，就怕

家家户户都这么做。小而分散的问题，
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带着这样的困扰，
记者一行来到了与城区只有一路之隔
的桥北镇六大份村。

在村民付海军的记忆中，家家户户
采暖、做饭都用惯了柴火和煤炭。到了
冬天，整个小山村被笼罩在一片烟雾之
中。可是，记者们在村子里并没有看到
这样的现象。

“今年下半年，政府集中给安装了
节能环保炉灶。这炉子很省事，一天填
2 次煤就够。最大的好处是煤烧得充
分，没多少炉灰渣子，更看不见烟囱里

冒出的烟。”付海军说。
红山区环保局总工程师宝力高告

诉记者：“这个节能环保炉灶不同于传
统炉灶，它有是 2 个炉膛，燃烧过程中
先对煤进行了气化，再燃烧煤化气加热
取暖。这样的炉灶好处在于燃烧充分，
污染排放少，热效率高。”

“ 不 怕 存 在 问 题 ，就 怕 不 解 决 问
题。”童慧泉说，赤峰市为了推进大气污

染防治，制定了《赤峰市中心城市大气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方 案（2013—2017
年）》。“十二五”期间，投入大气污染综
合整治资金 53.7 亿元，淘汰落后生产企
业（生产线）44 家（条），实施脱硫脱硝
除尘项目125个，治理无组织排放源136
个，淘汰黄标车 53210 辆，为 3220 家餐
饮企业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取缔改造烟
煤锅炉887台，中心城区茶浴炉基本淘汰
完毕。还在全区率先启动实施了平方居
民燃煤炉具清洁化改造工程，现已完成
1.3万户。进一步改善了城区的大气环境
质量，有效地控制了煤烟污染。

防治大气污染 一户都不能少

2 月 7 日，内蒙古博物院展厅内，一对母女被展厅内传神的佛像吸引，驻足观赏。当日，由南京大报恩寺遗址
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主办的《犍陀罗佛像艺术展》在内蒙古博物院开展，共展出犍陀罗佛像精品 58 件，通过精美
传神的佛像及佛教器具，让现场观展者领略到佛教造像艺术的无穷魅力。 本报记者 郭力 摄

感受佛教造像艺术的魅力

内蒙古环保世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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